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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7月 1日至 12日,纽约 

 

  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第十届会议记录 

  (2002年 7月 1日至 12日) 
 
 

  摘要草案 

 

报告员：萨拉赫·苏海马特先生(约旦) 

 

1. 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是按照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

议于 1998年 7月 17日通过的决议 F设立的。预备委员会按照大会 2001 年 12月

12日第 56/85号决议于 2002年 7月 1日至 12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 

2. 按照外交会议决议 F第 2段的规定，预备委员会由签署外交会议《最后文件》

的国家和应邀参加外交会议的其他国家的代表组成。 

3. 大会第 56/85号决议第 4段请秘书长按照外交会议决议 F，于 2002年 4月 8

日至 19日和 2002年 7月 1 日至 12日再召集预备委员会开会，继续执行该决议

所授任务，并在这方面讨论如何提高法院的有效性和使它得到更广泛的接受。 

4. 大会第 56/85号决议第 6段请秘书长邀请依照大会有关决议得到大会长期邀

请的组织和其他实体的代表作为预备委员会观察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委员会的

会议和工作，并邀请有关区域政府间组织和其他有关国际机构，包括前南问题国

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代表作为委员会观察员。 

5. 按照同一决议第 7段，非政府组织可以参加预备委员会的工作，参加方式为

依照委员会议事规则出席其全体会议和其他公开会议，获得正式文件，以及将它

们的材料提供给与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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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预备委员会 1999年 2月 16日和 22日第 1和 2次会议以及 2002年 4月 8日

和 19 日第 34 和 37次全体会议选出主席团成员。主席团在第十届会议上继续展

开工作，其组成如下： 

 主 席：菲利普·基尔希(加拿大) 

 副主席：恩维尔·丹尼尔(南非) 

   乔治·温斯顿·麦肯齐(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米尔扎·库斯柳吉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报告员：萨拉赫·苏海马特先生(约旦) 

7. 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司长瓦奇拉夫·米库尔卡担任预备委员会秘

书。编纂司为委员会提供实质性服务。 

8. 预备委员会于 2002年 7月 1日至 12日举行其第十届会议，也就是最后一届

会议。 

9. 预备委员会按照于 2002年 4月 19日在第 37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商定其

第十届会议的工作计划。该计划将预备委员会的工作时间分配给剩余的下列五个

工作组：缔约国大会——筹备文件；法院第一个财政期间预算草案；法官、检察

官和书记官长的薪酬；被害人信托基金；侵略罪。 

10. 本届会议的协调员名单如下： 

 (a) 赛义德·米尔扎伊-廷格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缔约国大会——筹备

文件协调员； 

 (b) 瓦伦丁·策尔韦格尔(瑞士)，法院第一个财政期间预算草案协调员； 

 (c) 盖尔·拉穆塔尔(特里尼达和多巴哥)，被害人信托基金协调员； 

 (d) 约翰·霍姆斯(加拿大)，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官长的薪酬协调员； 

 (e) 西尔维娅·费尔南德斯·德古尔门迪(阿根廷)，侵略罪协调员。 

11. 预备委员会 2002年 7月 1日第 38次会议注意到负责与东道国谈判的主席团

小组委员会主席西尔维娅·费尔南德斯·德古尔门迪女士(阿根廷)关于确保早日

有效设立法院的专家先遣队工作进度的报告。 

12. 预备委员会 2002年 7月 3日第 40次会议商定，预备委员会主席应将下列声

明转送安全理事会主席、安理会成员国和秘书长。
1
声明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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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其关于

安全理事会权力和职能的规定，委员会对目前安全理事会有关国际刑事法院

与国际维持和平行动的发展情况深表关注。 

  “2.  预备委员会呼吁成员国保障与国家管辖权相互补充的国际刑事

法院的独立性和有效运作。 

  “3.  预备委员会呼吁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确保这种发展的后果完全符

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文字和精神。” 

13. 预备委员会主席在 2002年 7月 8日第 41 次会议上指出，关于《法院特权和

豁免的协定》草案，有一些技术问题尚未解决，主席任命艾琳·加特纳(奥地利)

为联络人，就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磋商。主席还指出，在法院第一个财政期

间预算草案工作组的工作范围内，曾经提到设立一个由缔约国大会任命的共同事

务主任职位的问题，主席决定任命帕特西里奥·鲁埃达斯(西班牙)为与这一问题

有关的联络人。主席进一步任命汉斯·比维斯(荷兰)为与国际刑事律师协会问题

有关的联络人。 

14. 在同次会议上，预备委员会决定于 2002年 9月 3日至 10日举行缔约国大会

第一次会议。 

15. 预备委员会 2002年 7月 12日第 42次会议注意到下列问题工作组的协调员

的口头报告：缔约国大会——筹备文件；法院第一个财政期间预算草案；被害人

信托基金；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官长的薪酬；侵略罪。 

16. 在同次会议上，预备委员会通过其第十届会议的报告(PCNICC/2002/……)。 

17. 预备委员会按照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 1998年 7月 17

日通过的决议 F和大会 2001 年 12月 12日第 56/85号决议完成其任务。 

18. 预备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在其第十届会议期间，共有 24名代表利用信托基

金。大会 1998年 12月 8日第 53/105号决议第 8段规定，设立信托基金是为了便

利最不发达国家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已向这些代表提供飞机票和每日生活津贴。 

19. 第十届会议所审议的项目的有关文件清单载于本文件附件。 

 
 

 注 

1  
该声明也作为预备委员会文件印发，文号为 PCNICC/2002/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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